
纳税与筹划

利用下岗失业人员税收优

进 行投资决策
李曙亮

纳税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，如果能对

税收优惠政策加以有效利用，不仅符合国

家政策导向，还能达到降低企业税负的目

的。下面就试举一例，看看如何利用下岗

失业 人员再就业减免税优惠政策来进行

企业投资决策。
2004年初，某集团拟投资 1 600 万元

购买工程机械，需要投入流动资金 200 万

元，管理人员和操作手共需 40 人。经估

算，每年能实现 650 万元的营业收入，每

年设备维护费 200 万元，年场地租赁费5

万元，其他管理费用共计 25 万元。在研究

该项投资的会议上，大家一致同意投资该

项目，但在投资形式上，是增加集团公司

原企业 A公司的注册资金，还是投资设立

新企业，大家有不同看法。A 公司是一家

规模较大的工程建设公司，为提高企业核

心竞争力，目前已经把公司的一些非核心

业务进行了剥离。

一、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

假如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，我们分别

计算投资设立新公司与增资方案 应 缴纳

的各项税金 （假设个人工薪扣税标准为

800元 / 月 ）。
方案 1：新设公司

1、应交营业税 =650×5%=32.5（ 万元）

2、应交城建税 =32.5 ×7%=2.275（ 万

元）

3、教育费附加 =32.5×3%=0.975（ 万

元 ）

即每年需缴纳流转税 35.75 万元。
4、应交所得税：

年固定资产折旧 =1 600 ×（1-5%）
/10=152（ 万元 ）

人工费扣除限额 =40 ×800 ×12 ×

（ 1+14%+1.5%）=44.352（万元）

应 纳 税 所 得 额 =650-152-200-
44.352-5-25=223.648（万元 ）

应 交 所 得 税 =223.648 ×33% = 73.80
（ 万元 ）

每年 共需 缴 纳 税金 =35.75+73.80=
109.55（ 万元 ）

方案 2：增资

在不享受税收优惠的情况下，投资和

经营情况相同时，方案2 与方案1 应缴纳

的流转税是一样的，所不同的是在计算方

案 2 的企业所得税时应考虑原企业的经

营情况。由于新老业务经营盈亏可以互

抵，所以，比较两种方案不难看出，增资后

不管 A 公司原经营业务经营状况如何，应

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应小于等于方案 1，所

以方案 2 优于方案 1。

二、享受下岗职工税收优惠政策

经过调查，当地有很多持有《再就业

优惠证》的下岗失业 人员，根据下岗失业

人员税收优惠政策，我们以增资方案与新

设方案对集团 公司 整体税负的影响为依

据，比较两种方案的可行性。
方案 1：新设 公司

如果新设独立的设备租赁公司 B，因

租赁业属于服务业，根据《财政部 、国家税

务总局关于下岗失业 人 员再就业有关税

收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 财税[2002]208 号 ）

及《财政部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、国家税务

总局关于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

优惠及其他相关政策的补充通知》（ 财税

[2003]192 号 ）的规定：对新办的 服务型

企业（ 除广 告业 、桑拿、按摩、网吧、氧吧

外）当年新招用下岗失业人员达到职工总

数 30%以上（ 含 30%），并与其签订 1 年以

上期限劳动合同的，经劳动保障部门认

定，税务机关审核，3年内免征营业税、城

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

税。B 公司只要招收 12 名（ 40 ×30%）以

上（含 12 名 ）的持有《再就业优惠证》的

下岗失业人员，并与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

劳动合同，经劳动保障部门认定，税务机

关审核，就可以 3年内免征营业税、城市

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。
这样，方案 1 在 3年内每年应缴纳的流转

税和企业所得税均为零。
方案 2：增资

如果增加 A公司的注册资金，因为 A

公司是工程建设公司，即使安置下岗失业

人员也不能享受下岗失业人员减免税优

惠。
通过以上分析可见，在享受下岗失业

人员减免税优惠政策的情况下，方案 1 在

未来 3 年内预期可以节约流转税 107.25
万元（35.75×3）；在 A 公司原经营业务预

计在未来的 3年内每年应纳税所得额在

10 万元以上时，方案 1 预期内节约企业

所得税 221.4 万元（73.8 ×3），所以应选

择投资设立新公司的方案。
可见，在享受税收优惠的情况下，原

本不利的方案变成了有利的方案，而且这

样不仅降低了整个集团公司的税负，还分

担了国家安置下岗失业人员的压力，减轻

了社会负担。
但是，税收筹划应注意以下问题：
1、如果筹划方案预期节约的税负过

大，在审批时会有一定难度。
2、招用的下岗失业人员最好是当地

城镇人口。因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减免

税批复不仅涉及国税、地税等税务部门，

还涉及劳动保障部门、人才交流中心（ 职

业介绍中心 ）等部门，手续繁杂，各部门具

体政策也不 完全统一，如果不能及时批

复，就需要缴纳各项税款，到时即使减免

税手续办理完毕，办理已交税金退库手续

也很麻烦。
（ 相关 法 规 文件：财税〔2002〕208

号 、财 税[2003]133 号 、财社〔2002〕107

号 、中发〔2002〕12 号 、国税发[2002]160

号、财税[2003]192 号 ）

（作者单位：河南省交通建设

工程公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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